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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是莫斯科国家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
。

它彻底摆脱 了蒙

古贵族的统治而恢复国家的独立
,

同时结束 了几百年来封建割据的局面
,

形成为中央

集权的统一国家
。

莫斯科国家政治上的这些变化
,

与 同时期英
、

法等中央集权国家相

比
,

既有其相似性又有其特殊性
。

作为一个克服 了封建割据
、

形成中央集 权 国 家 来

说
,

其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

就其特殊性而言
,

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

同
。

英
、

法等西欧各国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
,

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相当的发展
,

在某些行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
,

王权依靠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

打败国内

封建割据的大贵族
,

从而实现中央集权化
,

形成统一国家的
。

而莫斯科国家的情况则

与 英
、

法有某些不同
,

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微弱
,

市民阶级尚未形成为国家生活中

的重要因素
,

农业生产的水平也比较落后
。

在这种情况下
,

王 (大公) 权只能与中小

贵族结成联盟
,

既反对蒙古人的统治
,

又反对割据一方的世袭王公贵族
,

并且战胜他

们
,

形成中央集权化的统一国家
。

这是莫斯科国家历史发展区别于英
、

法的特殊性
。

这

种特殊性影响深远
,

一直影响到近代
。

认识这种特殊性
,

研究它的特殊规律
,

对于我

们深入 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有意义的
。

本文拟就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

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向题
,

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

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

就教于

史学界的同志们
。

从十五世纪后半期起
,

在罗斯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的封建世袭领地制度逐渐走向

衰亡
,

波雅尔贵族阶级 日益走向没落
。

这是当时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世袭领地

制的瓦解和世袭贵族阶级的没落
,

主要表现在
:

首先是波雅尔贵族阶级的破产和土地所有权开始转移
。

十五世纪后半 期 和 十 六

世纪
,

莫斯科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有 了一定的发展
。

商品经济侵蚀封建自然经济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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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 ,

恩格斯在分析西欧封建贵族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冲

击时指出
: “

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
。

但是
,

由干他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
,

再

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容易
,

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
。 ”

¹

这个分析的基本精神对于莫斯科国家的世袭贵族也是适用的
。

莫斯科的王公贵族
,

生

活奢华
,

远近驰名
。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
,

在伊凡三世的宫廷里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府邸

里
,

都有大量的贵重物品和国外进 口的奢侈品
,

如东方的 珍 珠 宝 石
、

续罗绸缎
、

地

毯
、

镶有红宝石和珍珠的项链
、

耳环
、

宝剑
、

马刀
、

蒙古产的贵重毛皮大衣和西欧产

的呢绒纺织品等等
,

各种贵重物品和奢侈品一应俱全
。

十六世纪中叶到过莫斯科的英国旅行家理查德
·

陈斯洛尔认为
,

莫斯科宫廷的奢

华超过他所见到的所有宫廷
。

他写道
: “

大公本人 自上而下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 ; 他的

帐幕用金银锦缎制成
,

井且镶嵌着宝石
,

看上去五光十彩
。

我见过英国国王和法国国

王的帐幕
,

都是很华丽的
,

但是毕竟不如莫斯科大公的帐幕
。 ”º 陈斯洛尔应邀参加了

沙皇举行的一次招待会
。

出席的客人大约二百左右
,

所有的器皿和杯盏都是金制的
。

寻55 7一155 8年
,

安东尼
·

詹金逊在莫斯科时
,

沙皇为招待客人举行宴会
,

坐在饭桌上

的有 600 人
。

所有的器皿和杯盏都是金银制成的
, “

杯是金制的
,

镶有宝石
,

每个价

格不低于 400 英镑
” 。

À 沙皇是贵族阶级的代表
,

上行下效
,

竟相奢靡
。

陈斯洛尔也提

到 了旧贵族和新贵族的豪华生活
: “

我听说他们的陈设
,

价格很昂贵 , 我有了点机会亲

自去验证这种说法
,

很难得出别的结论
。 ” “我从来既没有听说过

,

也没有看到过是那

样豪华地装饰马匹
。“他从而得出结论

:

贵族的豪华使他们耗尽 了自己的财富
。

¼

莫斯科王公和世袭贵族的奢侈生活
,

不能不使他们陷于高利贷的罗网
,

其中有些

人债台高筑
,

濒于破产
。

维列亚公爵米海伊尔
·

安德列维奇在 14 8 6年决定留下一份遗

嘱
,

请求大公伊凡三世给他偿付 267 卢布(相当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26 , 7 00 卢布» )

的债务
,

其中 216 卢布 ( 21
, 600 卢布) 还给基里尔洛夫修道院

。

遗嘱上说
: “
我在白湖

粮仓里和村落里的那些粮食和给我买来的那些盐
,

所有这些都给我的君主大公
。 ”

¾ 米

海伊尔
·

安德列维奇有实物可以抵债
,

看来还不能算是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债务人
。

伊凡三世的两个侄子先后任沃洛茨公
,

全都负债累累
。

长侄伊凡
·

勃里素维奇欠

债 6 40 ( 6 4 , 0 0 0 ) 卢布多 次侄费多尔
·

勃里索维奇欠债 。0 0 (。o , 0 0。) 卢布
,

是从富

À ¼

½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

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

第450 页
。

《十六世纪到过其斯科国家的英国旅行家》第59 页
、

58 页
。

《十六世纪到过莫斯科国家的英国旅行家》 第77 页
、

60 页
。

据俄国学者B
.

O
.

克留切夫斯基研究
,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一卢布相当于十九世纪八 卜

年代一百卢布
。

参见该作者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俄罗斯货币》
,

载 《经验和研究》第 1卷
,

第183页
。

《国家文件和条约汇编》 第 1卷
,

第 122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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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某些城市居民和修道院那里借来的
,

是以珍宝做抵押的
。

¹ 伊凡
·

勃里素维奇曾

在五年间甚至连利息也付不起
。

他把侄女的
“

嫁妆
:

衣物
、

家具和其他物品
”
都变卖

了
,

还还不清债
。

他认为这必定是套在颈上的
“

永久债务
” 。

他请求大公为他侩债
,

而

他把
“

鲁扎
”

世袭领地和
“

服役用具
:

盔 甲和马匹
”

留给大公作为抵偿
。

º 伊凡三世

的弟弟尤里
·

瓦西里耶维奇欠债31
, 500 (3

,

15 0 , 0 0 0) 卢布
。

伊凡三世的父亲瓦西里
·

瓦西里耶维奇大公也欠 了莫斯科大客商和呢绒商的巨额债务
。

瓦西里大 公 在 1433年

说
: “
我借了客商和呢绒商 60 0 ( 60

, 0 0 0) 卢布
,

是以白银作抵押的
” 。» 瓦西里大公没

有提到这些商人的名字
。

这笔款是在瓦西里与其叔父争夺王位的斗争中
,

由其莫斯科

的拥护者用大公的名义借的
,

契据是由大公本人签字的
。

王公贵族都受到高利贷的羁绊
,

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
。

而地方上世袭贵族的处境

不会比他们更好
。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贪欲
,

需要有更多的货币
。

但是从世袭

领地里得不到这么多的货币
,

因而必然使他们陷于高利贷的罗网
。

最终是变卖家产
,

典卖土地
,

使土地所有权转移
,

阶级构成发生变化
。

通过高利贷套购他人世袭领地之事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

布拉戈维申斯基大教

堂的大司祭瓦西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他在遗嘱中罗列了十个债务人的名字
,

共欠他

的债款 18 8 0 ( 18 8 , 0 0 0) 卢布
。

这是一个不能算小的高利贷主
。

大司祭向别人放债就是

有意要套购人家的土地
。

他曾在遗嘱 中说
:

他的女婿伊凡
·

梅塞茨基公爵
“
在我的府

邸里住了十三年
,

吃我的
,

喝我的
,

’

而我的女婿把我的全部帮助都用来为君主服务
” ,

井且说他的女婿还欠他 200 (20
,

。。0) 卢布的债务
。

这是怎么回事
,

大司祭遗嘱中没

有细说
。

可是大司祭妻子的遗嘱却揭开了这件事的奥秘
。

她说
:
大司祭很清楚

,

要利

用梅塞茨基公爵需要钱这一点
,

收买他的土地
,

给他地价 500 (50
,

。0 0) 卢布
。

并且

说他们所以收留梅塞茨基公爵住上十三年
,

是因为他
“在为王公服役的职务中为我们

服务
。 ”¼

这位伊凡
·

梅塞茨基公爵就是靠出卖世袭领地来维持生活的
。

象他这样处境没落

的波雅尔贵族决不是 个别的
。

弗拉基米尔
·

安德列维奇公爵之妻
、

欧普拉克西亚女公

爵在遗嘱中提到
:

为了偿还 500 卢布的债务
,

曾把自己的
“

鲁 日
”

世袭领 地 典 押 出

去
,

此外还把她孙子的世袭领地典押了 280 卢布
。

¾

这些事实说明
,

在十五世纪后半期和十六世纪
,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和高利

¹ 《国家文件和条约汇编》 第 1卷
,

第151 项
,

沃洛茨公费多尔
·

勃里索维奇于1523年远征喀

山前留下的遗嘱
。

º» 《国家文件和条约汇编》 第 1 卷
,

第 132项
、

第4 9一50 项
。

¹ 《三一修道院文件》
,

转引自B
.

及
.

格列科夫
: 《从远古时期到十七世纪的 罗 斯 农 民》 第6 01

页
。

½ 《侧象文伟和条约汇编》第 1 卷
,

J

翻翻妹 雄19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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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盘剥
,

莫斯科国家旧的世袭领地制度已开始走向衰落
,

波雅尔贵族阶 级 日趋 破

产
。

有些世袭大贵族由于家道中落
,

丧失土地和财产
,

其子孙后代终于伦为平民
。

十

四世纪后半期有一个名叫雅科夫
·

沃罗纳的大领主
,

在佩雷雅斯拉夫县基涅尔区拥有

邹00 俄亩¹ 世袭领地
。

在十五世纪
,

他的全部领地都转到谢尔盖耶夫三一修道院僧团

之手
。

雅科夫
·

沃罗纳家族的地位下降了
。

他的儿子们在署名时尚可 自称为什么
“
维

奇
” (一。二叻 , 他的孙子们就已经不用

“
维奇

”

的字样 ,他的重孙子们就已经用单一的 名

字和绰号
。

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
,

一代不如一代
。

其家族的一支
,

有个叫伊

凡的人
,

早在十五世纪初就已经沦为农奴 (霍洛仆) 。

伊凡有两个妻子
,

共 生 四 个 儿

子
,

其中两个也成为农奴
;
第三个出家当了修士 ; 第四个为他人收养

,

寄人篱下
。 º

十五世纪初
,

在别热茨克县有个姓戈洛夫金内的波雅 尔 大 贵族
,

共有世袭领地

5 ,

00 0俄亩
。

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
,

这个家族完全破产了
。

除两块不大的土地按女系转

人别姓家中之外
,

全部领地都落入三一修道院之手
。

三一修道院所得到的九块地
,

只

有两块是捐赠的
,

其余七块都是购买的
。

这个家族失掉世袭领地之后
,

有的人削发为

僧
,

成为这个修道院僧团的成员 , 有的人则沦为修道院的仆人
。

»

这些事实说明
,

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
,

波雅尔贵族日趋破产
,

封建世袭领地

制度已经显露出某种解体的征兆
。

其次
,

世袭领地制的瓦解也表现在
“

居留人
” (二。、二 二。及幻 阶层的出现上

。

这

在诺夫哥罗德表现得最为突出
。

罗斯的波雅尔都是世代的贵族大姓
,

都是拥有封地的

阀阅之家
。

这些世袭贵族形成一个封闭的狭隘的集团
,

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
。

对

于这样一个集团
,

很难突破
,

任何人既不能进
,

也不能出
。

十四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

产生 了一个
“

居留人
”

阶层
。

他们不是贵族出身
,

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
,

经常参

与政治
、

外交和商业活动
,

并且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

这些人与世族大姓不同
,

可以

称为
“

庶族地主
” 。

诺夫哥罗德地产登记簿上
, “

居留人
”

与波雅尔贵族没有区别
,

都当作世袭领地的

所有者登记在簿册上
。

据苏联学者 几
.

B
.

达尼洛娃研究
,

尽管簿册上没有 住 明 谁 是
“

居留人
” ,

但是有的人注明住处
,

另外一些人则没有注明
。

达尼洛娃认为
,

注明住

处的多半都是
“

居留人
” 。

因为波雅尔大贵族在诺夫哥罗德是尽人皆知的
,

无需登记

家庭住址
。

而那些新兴的庶民领主
,

尚不为他人所知
,

需要标明他们所住 的街 道 里

巷
。

根据这条线索可以查出四十多个
“

居留人
”
的名字

,

如
“
沃洛索瓦街的扎哈尔

、

¹ 俄国土地面积单位
,

1俄亩等于2 ,

400 乎方俄丈 ,

等干 1
.

09公顷
。

º 《三一修道院文件》第230 项
。

转引自格列科夫
: 《罗斯农民》

,

第605 页
。

» 格列科夫
: 《罗斯农民》

,

第6 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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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费多尔和弗拉斯
” , “

秋德尼察的布拉托夫
·

瓦西里
”

等等
。

¹ 达尼洛娃把地产登记簿

与编年史对照起来看
,

从而把混登在波雅尔贵族中间的许多
“居留人

”

区别开来
。

她

列举 了14 个人的名字和领地面积
,

最多的是阿列克塞
·

克瓦什宁 ( 128 俄布扎º ) ,

最

少的是费多尔
·

洛托什科夫 ‘8 俄布扎 )
。

» 她所提到的这些名字
,

当然不会是
“
居留

人
”

的全部
。

总的说来
, “

居留人 ”
占有土地的数量远 比波雅尔贵族和修道院为少

。

但

是
,

庶民出身的
“

居留人
”

的出现
,

为波雅尔贵族和教会封建主垄断土地的特权打开

了一个缺口
。

这些
“

居留人
”

往往具有商业和政治才能
。

有的 “
居留人

”

作为使节被派到汉萨

同盟的城市
,

或者被派到莫斯科大公那里
。

根据 《弗塞沃洛德公的手稿》 判断
,

有的

“
居留人

” 参与 了诺夫哥罗德贸易中心的管理
。

到十五世纪末
, “

居留人
” 已经成为

活跃的社会力量
,

他们没有特殊的组织
,

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
。 “

居留人
”

同波雅尔贵族一起同伊凡三世谈判
,

参加了 147 6年秋伊凡三世在戈罗季舍九周驻哗期

间所举行的政治宴会
。 “

居留人
”

中的许多人向伊凡三世送过厚礼
,

受过大公的接见
。

¼

147 8年 1 月18 日
, “

居留人
”

与波雅尔贵族一起
, “

叩请为大公服务
” 。

¾ 但是
,

有些
“
居

留人
”
与波雅尔贵族的观点不一致

,

站在当权的波雅尔贵族对立的立场上
。

据普斯科

夫编年史记载
,

有些
“
居留人

”
曾向伊凡三世告波雅尔贵族的状

。

À

大量事实说明
, “

居留人
”

阶层的出现是波雅尔贵族和寺院领主垄断世袭领地的

制度开始解体的又一征兆
。

二

莫斯科国家的封建世袭领地制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逐渐为封建采 邑 制 所代

替
。

这一演变过程
,

是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同时发生的
,

并且是利用国家机

关的力量促其实现的
。

莫斯科公国从十四世纪初年起
,

利用蒙古大汗的信任和支持
,

利用罗斯诸侯之间

的内部矛盾和互相倾轧
,

逐渐壮大 了势力
,
吞并了邻近的公国和领地

。

到十五世纪中

叶
,

莫斯科已经羽翼丰满
,

实力强大
,

终于把大部分罗斯公国统一在 自己 的 旗 帜 之

下
。

这个任务是 由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父子完成的
。

¹ J’I
·

B. 达尼洛娃
: 《十四至十五世纪诺夫哥罗德地区土地制度和经济史纲》

,

莫斯科19 5 5年版
,

协
º

» ¼

第4 8页
。

计算税额的土地面积单位
, 1 俄布扎在15 世纪等于 5 俄亩

。

达尼洛娃
:

前揭书第47 一50 页
。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 第 6 卷
,

第21 9页
。

同上书
,

第 4 卷
,

第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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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史 研 究

西欧英
、

法等国的统一
,

国王所依靠的是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

统一后的中央政权

所实行的是有利于资产阶级
,

至少是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
。

莫斯科 国 家 的 统

一
,

大公所依靠的不是资产阶级 (当时资产阶级 尚未 出 现) 而是中小服役贵族的叉
持

,

因而在统一后所实行的是处处有利于中小服役贵族的政策
。

为大公服役的军政人

员都得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分矫 这种以服役为条件的土地分封
,

历史上称为封建采

邑制
。

这种土地制度
,

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属于封建国家
,

领取采邑的地主只在服役的

条件下享有暂时的占有权
。

如果停止服役或者死亡
,

国家随时收回土地
。

这样
,

莫斯

科国家通过采邑的分封培植了一批拥护大公政权的新贵族 ¹
。

采邑制加强 了服役贵族

与大公政权的联系
,

从而构成了中央集权化大公政权的经济基础
。

莫斯科国家的发展
、

壮大和统一
,

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因而吸收了一大批

为大公服务的人员
,

其中包括各种社会成分
。

既有各公国失去独立的王公贵族和波雅

尔世袭领主
,

又有为莫斯科宫廷服务的封建家臣和宫廷仆役
。

此外还有向国家缴纳贡

赋的普通人和外国人
。

这些服役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 (头等) 是有权出席波

雅尔杜马 (大贵族会议) 的人员
: (一) 过去拥有封地的王公 找二) 波雅尔贪族家族;

(三 ) 莫斯科以前的 “
自由家臣

” ,

其中包括杜马旧贵族
、

宫廷高级贵族和杜马新贵族

等等
。

第二类 (二等) 是莫斯科的旧巨宿将和宫廷仆役
,

或为君主警卫
,

或为宫中侍

候起居饮食的宫员
。

第三类 〔三等) 是地方的和城市的服务人员
,

他们取得 了一般贵

族和波雅尔子弟的称号
。

º 莫斯科国家的服役人员
,

最初主要是按门第高 低 来划 分

的
,

各等之间不能升降
。

大公用国家招募的新的服役军人改组莫斯科的旧军队
,

创立

国家的常备军
。

他们以战争为职业
,

效忠大公本人
,

听从政府调遣
。

大公事业的成败

与新军官兵利害饮关
。

莫斯科国家这种服役新军远优于旧的封建大贵族的家兵
。

147 1

年舍隆河战役就是莫斯科新军战胜诺夫哥罗德旧军的战例
。

莫斯科国家需要大量适于农业的土地来
“
安顿

” 国家机关和军队的服役人员
。

但

是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地早为王公贵族和教俗领主所瓜分
。

据学者们研究
,

‘

到十五世纪

适于农业的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掌握在教俗封建主的手里
,

国有土地 ‘又称
“
黑地

” )

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北方滨海地区
,

这里天寒地冻不大适于农耕 , 在国家 的 中心 地

区
,

国有土地占的比重很小
,

有的县份则完全消失了
。 »

怎样解决军政服役人员所需要的土地呢 ? 出路只有一条
:

剥夺教俗大贵族的世袭

¹ 新贵族
,

俄文为 严BO P H H CT B O
,

与旧贵族波雅尔 ( E o 只PCT B O ) 不同
,

是为宫廷服务

的人员
。

这个词的最初形式且BO P只H H H ,

原意是宫廷仆人
。

参见波良斯墓主编的 《苏联

国民经济史讲义》
,

莫斯科19 6。年版
,

第65 页
。

º 参看梁士琴科
: 《苏联国民经济史》 第 1卷

,

第2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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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

色

析地
。 1凌社年伊凡三世占领诺夫哥罗德后

,

便把谋划已久的方案付诸实施
。

1 4 7 8年他

下令把68 户波雅尔大贵族迁到莫斯科周围地区
,

其土地全部被没收
,

分给军政服役人

员
。

根据A
.

M
.

格涅乌舍夫的研究
,

这68 个大贵族的世袭领地相当于波雅尔全部领地

的半数以上
。

每个人都拥有一百多俄布扎的土地
。

伊凡三世把这些土地按等级和职位

分封给两千个服役人 员
。

¹ 莫斯科的军队在占领普斯科夫和波洛茨克之后
,

也是这样

行动的
。 14 8 5年征服特维尔以后同样没收了王公贵族大量土地分给服役人员

。

º

伊凡三世还试图夺取教会领主的土地
。

教会和修道院依靠赏赐
、

捐献
、

购买以及

公开掠夺等手段大大地扩展 了自己的世袭领地
。

到十六世纪中叶
,

教会和修道院的世

袭领地约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
。

» 伊凡三世抓住一个机会来打击教会大贵族
。

他拿

到了一个历史文件
,

证明诺夫哥罗德索非亚大教堂的某一部分土地在113 6年前是属于

诺夫哥罗德公的
,

便以此为借 口把教会这部分土地夺了回来
,

并且打算以 此 为 突 破

口
,

进而没收教会的世袭领地
,

分给服役贵族
。

由于遭到教会方面及其拥护者的坚决

抵抗
,

伊凡三世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
。

¼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 (15 0 5一

1533年)
,

为
“

安顿
”

军队和政府的服役人员所需要的土地更多 了
。

他下令禁止某些城

市居民和东北罗斯的王公贵族不经大公批准就把世袭领地转交给修道院
。

½ 这道禁令

的目的是限制教会领主无限制地扩张地产
。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 ( 1533 一15 8 4年) 于 1551年 5 月n 日颁布法令明确规定
,

波雅

尔子弟和农民因欠债而被修道院夺去的土地和各种设施
,

应归还原主
。

À 15 62年法令

准许用货币代替土地向教会捐献
。 15 7 2年又把这个法令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王公贵族的

世袭领地
,

只准许向贫穷的寺院捐献土地
,

但每次都必须得到君主的批准
。

¿ 教会在

15 8 0年前购买的或因典押而占据的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都要由君主收回
。

À 这样一来
,

莫斯科国家多少限制 了教会的土地扩张
,

因而对国家控制土地
“

安顿
”

服役贵族有利
。

伊凡四世又从大贵族手里夺取大量土地
,

分给服役贵族
。 15 6 5年

,

伊凡四世宣布

实行特辖制
,

在国家的中部和南部土质好的地区建立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特辖区
,

由沙

皇直属的特辖军团来经营管理
。

沙皇特辖区的面积约 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
。

没收的大

贵族的世袭领地分给服役的特辖军人
“

千名优秀人物
” 。

这样培植了一大批占有军事

¹ 几
.

B
.

达尼洛娃
:
前揭书

,

第45 页
。

º 格列科夫
: 《罗斯农民》

,

第61 3页
。

» 那索诺夫主编
: 《苏联史纲》(封建制度时期

,

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

¼ 格列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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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邑的中小贵族
。

那些被赶出家园的波雅尔大贵族迁到边疆地区
,

划分一部分土地作

为采邑予以补偿
。

为了
“

安顿
”

服役贵族
,

政府还使用了国家所掌握的一些荒她
。

在莫斯科地区 的

南部
,

靠近奥卡河一带
,

主要在卡什拉县和科洛姆纳县
,

有一大片生荒地
,

也被当作

采邑分给服役贵族
。

¹

根据当时的地产登记簿判断
,

一些采邑经常改变占有者
。

在科洛姆纳县的科涅夫

区
,

有一个名叫西蒙诺夫斯卡亚的村庄
,

是属于托尔斯托夫家族的
,

在他之前是属于

格雷戈里
·

苏赫廷内的
。

比列沃采邑从前是属于伊利因的
,

扎彻斯洛姆斯基采邑
,

从

前属于科切涅夫
,

切列绍娃采邑从前是属于巴拉诺夫的
,

等等
。

º 有些地区不仅
“

安

顿
”

了服役贵族
,

而且也
“

安顿
” 了一些服务于大公的外国人

,

如鞋鞍人
、

德国人
、

芬兰人等
。

莫斯科军队的官兵多数出身于不太富裕的家庭
,

一般是不知名的人物
。

伊凡四世

法典中禁止适于从军的年轻人为私人服务
、

受私人奴役
,

只能为大公服役
。 15 55年伊

凡四世颁布了服军役的条例
,

按照服役人 员的官阶和类别确定授予土地的数额
。

大贵

族可得三千到六千切特维尔其À 的土地
,

一般的城市小贵族可得到三百到一千五百切

特维尔其的土地
。

最小的采邑是二百切特维尔其
。

所授予的土地都要按三区耕作制划

分为三块耕地
。

¼ 但是服役官兵往往得不到实数
,

并且保证不 了土地的质量
。

这主要

取决于政府手里掌握的土地的情况
。

在一般情况下
,

实际分配数要比规定数少
,

有时

少很多
,

而且在质量上须好地与坏地
、

耕地与荒地相搭配
。

喀山第一任司令官 n
.

A
.

布尔加科夫公爵应该得到的土地额的半数为 500 切特维尔其好地
,

可是分配土地的官

员发现只有30 1切特维尔其的好地
,

其余199 切特维尔其土地只能用荒地和林地来顶替
,

于是给他分配60 切特维尔其熟荒地
, 115 俄亩灌木丛和柞树林地

,

又把一座磨坊划给

他
“

顶替60 切特维尔其的可耕地
” 。

国家总共划给布尔加科夫 651 切特维尔其各 种土

地
,

顶替 500 切特维尔其好地
。

½

从伊凡三世大规模推行封建采邑制
,

到十六世纪末
,

大约经过一个半世纪左右的

时间
,

采邑制在莫斯科国家发展很快
,

迅速取代世袭领地制
,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

土地形态
。

在诺夫哥罗德五大行政区
,

十五世纪末采邑制约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¹ º M
.

H
.

齐霍米罗夫
: 《十六世纪的俄国》

,

莫斯科1962 年版
,

第n g一 120 页
。

» 切特维尔其 (, T He P: ‘ )
,

俄国土地面积单位
,

40 俄丈长 x 30 俄丈宽二 1200 平方俄丈,

等于

半俄亩
,

约等于 0
.

5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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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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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

胜

到五十
,

而到十六世纪中叶己经达到百分之少L十
。

¹ 国家中心地区在实行 特 辖 制 以

后
,

除教会占有的土地以外
,

几乎全都变成采邑制 了
。

到十六世纪末
,

采邑制已经在

全国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
。

采邑制是一种有条件的土地分封
,

领受采邑的地主只有在为莫斯科国家服役的条

件下才能暂时占有这些土地
,

不准继承
、

出售
、

交换和转让
。

到十七世纪前半期
,

特

别是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颁布的各种法令
,

逐渐允许对采邑的继承
、

转让和交换
。

这样一来
,

采邑制与世袭领地制就很少区别 了
。

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
,

在莫斯科国家土地制度发生变革的同时
,

土地经营方式
、

劳动组织和剥削形态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
。

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加强和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

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

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比过去

加强了
。

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是国内外驰名的大城市
,

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贸易中心
。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
,

在大城市附近兴起了许多地方商业中心和产品交换市

场
。

各地产的粮食和土特产品都拿到这里进行交换
。

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亚麻
,

莫斯科地区的粮食
、

牲畜和畜产品
,

都要运到国内外市场上出售
。

有些商人专门从事

于长途贩运
。

国内大小城市里开设 了许多商业店铺
,

出卖粮食
、

鱼
、

肉
、

皮货等生活

必需品
。

城乡交流的规模和范围比过去有所发展
。

对外贸易方面也有 了较大的变化
。

同东方各国的贸易更加频繁
,

交换的商品多属

丝绸
、

香料和奢侈品
。

贸易路线一般通过伏尔加河流域
,

主要是阿斯特拉罕城
。

从十

六世纪起
,

同西方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
、

荷兰和德国西部地区) 也发

展 了贸易关系
。

诺夫哥罗德和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是对西方贸易的门户
。

输出商品

多系工业原料和粮食
,

其中有大麻
、

亚麻
、

鱼类
、

毛皮和谷物等 ; 输入商品多系手工业

制 品
,

如呢绒
、

金属制品等
。

统一国家形成后
,

莫斯科逐渐发展为国内和国际贸易中

心
。

城市商店繁多
,

商业兴旺
。

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客店
。

有些经营国内外贸易的

大商人
,

得到沙皇及其政府的保护
,

享有种种特权
,

沙皇授予他们
“

客商
”

的光荣称

号
。 “

客商
”

虽然人数不多 (全国只有三十个左右) ,

但资本雄厚
,

大体上每个人拥有资

金在二万到十万卢布之间
。

有人替沙皇政府包 税
,

包征
“

雅萨克
” (贡税) ,有人替官营

商业包销产品
。

沙皇政府垄断粮食
、

大麻
、

大黄
、

灰硷
、

树脂和鱼子等商品的贸易
,

一般都由
“

客商
”

推销国外
。

莫斯科国家在十五世纪以后逐渐成为西欧国家的原料和

粮食产地
,

手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

¹ 诺索夫主编
: 《苏联简史》 第 1 卷上册

,

三联书店版
,

第1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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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侵蚀莫斯科国家的城市和农村
。

这种侵蚀达到何

种程度
,

人们从社会各阶级和阶层都热中于商业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清楚
。

不仅世袭贵

族和服役贵族热中于经商
,

而且教会僧侣和富裕农民也对经商发财感兴趣
。

十九世纪

俄国厉更学家科斯托马罗夫 (1 8 17 一 1 8 8 5年 ) 曾经指出
: “

俄国的寺院不仅不以参与商

业流转为耻
,

而且十六世纪俄国国内贸易的很大部分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
” 。

¹ 商品货

币经济已经侵蚀了莫斯科国家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
。

十五
、

十六世纪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莫斯科国家的农业日益走上商品化的道路
。

农业的商品化引起了两种不同发展趋势
:

一是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
, 一是实物租和货

币租向劳役地租转化
。

这种不同方向的转化反映了当时经济领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
。

十二至十四世纪是封建世袭领地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

波雅尔贵族的经济乃是 自

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
。

领地里的生产不是为了出卖
,

而是为了满足领主及其家属以及领

地内为数众多的侍从和奴仆的需要
。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是三种地租形态的结合
,

既

有劳役剥削
,

又有实物和货币缴纳
,

其中以实物租占主导地位
。

在十五世纪以后
,

特

别是从十五世纪末叶起
,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侵入农村
,

使货币地租有了发展的趋势
。

这种情况在世袭领主
、

服役贵族与领地上农民签订的契约中有所反映
。

在这类契约中
,

农民对领主
、

地主的租赋义务大部分都是以货 币计算 的
,

例如
“

交纳五阿尔盾的租

税
” , “

交给我们代役租⋯⋯四格里夫那
” 。

从当时的地产登记薄来看
,

农民交纳的实物

都要折合为货币来计算
。

如
“

一筐裸麦等于十个真尼加
,

一筐燕麦五个真尼加
。

一只

鹅二真尼加
,

一只鸡一真尼加
” 。

有的契约直接规定货币租的数额
,

例如一切特维尔其

土地缴纳五阿尔盾
。

º在这里
,

货币租有取代实物租的趋势
。

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
、

劳动力不太紧张的地区
,

在王公贵族和教会寺院的领地上
,

在 国家所有的土地上都出

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
,

货币租占据显著地位
。

但是
,

农业商品化也引起另外一种趋向
,

即劳役制不断加强
,

最后导向农民的普

遍农奴化
。

早在十四世纪
,

某些寺院领地就加强 了劳役制剥削
。

在十五世 纪 末 叶 以

后
,

寺院领地上的劳役制经济又得到迅速发展
。

一些地多人众实力雄厚的大寺院
,

为

适应市场的需要
,

改组了领地的经营方式
:

扩大劳役田
,

增加劳役租的剥削
,

使产品

数量大为增加
。

未经改组的王公贵族和教会寺院的世袭领地主要是谋求把实物租改为

货币租
,

即使经营一点劳役田也为数很少
,

由束缚在领地上的少数农奴 (霍洛仆) 耕

种
。

一些中层的世袭领主和采邑地主也采取这种旧的经营方式
,

但是收效不大
,

货币

收人不多
。

因而这些中层世袭领主和采邑地主急于追随劳役制大寺院的做法
,

采用劳

¹ 雅可夫柴夫斯基
: 《封建农奴时期的商人资本》

,

科学出版社
,

第24 页
。

º 《诺夫哥罗德地产登记簿》 第 3一 5 卷 , 《莫斯科国家地产登记簿》第砚 {卷了噢斯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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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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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制的经营方式
。

发展劳役制需要有足够的农奴芳动力
。

为 了解决劳动人手不足的矛

盾
,

在扩大 自营的劳役田的同时
,

减少农民的份地
,

强迫领地上的农民首先为领主和

地主耕种劳役田
。

在十五
、

十六世纪
,

农民为领主 (或地主) 所服劳役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劳役的内

容等等
,

最初是通过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
。

这种契据有效期一般为三至五年
。

契约

上规定应划给农民的土地
,

主人必须提供的
“帮助

”

和贷款
,

明确规定提供燕麦种子

若干
,

棵麦若干
,

贷款几卢布等
。

契约的主要部分是规定农民必须完 成 的 农 活 (例

如
,

耕种土地
、

收割饲草
、

运送粪肥
、

辟种菜园
、

捕捞鱼虾等)
。

在这里有一个农民

份地数量与劳役田数量的比例即剥削率的问题
。

根据十六世纪初年底米特罗夫县三一

修道院的材料
,

农民取得五俄亩土地必须为修道院耕种 1
.

5 一 2 俄亩的劳役田
。

此外

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
。

¹ 劳役负担占农民全部劳动时间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

这个剥削量与实物租相差无几
。

根据 《普斯科夫司法条例》 的材料
,

农民交纳的产品

的数额
,

相当于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

或五分之一
,

只在个别情况下达到二

分之一
。

到十六世纪末
,

对农民的劳役剥削大为加强
。 159 0年

,

三一修道院的农民领取五

俄亩土地
,

必须为修道院耕种五俄亩劳役田
,

剥削量占农民全部劳动量的二分之一
。

代表封建主阶级利益
,

特别是服役贵族利益的莫斯科 国家
,

为了保证劳役制经济

的劳动力
,

利用政权的力量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外强制
,

因而颁布了一系列把农民普遍

变为农奴的立法
,

这就是历史上的
“

农奴法
” 。

14 97 年伊凡三世的法典规定
,

农民只有在
“

犹里节
” (俄历 n 月26 日) “

前 后 各一

周
,

共两周时间
” ,

在结清帐目后可以改换领主
,

迁出领地
。

º 15 8 1年
,

伊凡四世统治

的末年
,

沙皇政府下令禁止农民在
“
犹里节

”

前后迁移
, “

直至君主下诏时为止
” 。

这是

“

禁年
” 的开端

,

也是将农民农奴化立法的起点
。

尽管在当时是为了地产登记和解决

劳动力紧张的临时性措施
,

但是这种禁令连续生效» ,

农民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
,

变

成农奴
。

对农民合法转移权利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剥削的加重
,

逃亡的农民越来越

多
。 159 2一15 93年

,

又进行 了一次地产登记
,

农民一经登记属于某一地主 (或领主 )
,

就成为他的固定农奴
。 159 7年11 月24 日

,

沙皇费多尔
·

伊凡诺维奇颁布法令
,

明确规

定
:

在此以前五年
,

从王公
、

贵族
、

地主
、

世袭领主
、

主教管区
、

寺院世袭领地逃走

的农民
, “

都应当提交法庭
” , “

予以搜捕
” 。

逃亡农民都应该
“
携带妻室儿女和全部家产

返回原住地
” 。

¼ 同年另一个法令中规定
,

自由人只要为他人工作达半年之久
,

便沦为

《莫斯科国家地产登记簿》 第 1 卷
,

底米特罗夫县
,

第7 50 一770 页
。

《十一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史料》
,

列宁格勒
, 19 5 8年

,

第46项
,

第5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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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奴仆
。

¹ 16 0 7年
,

瓦西里
·

叔伊斯基政府规定
: “

从现在算起到前 十 五 年 为

止
,

·

一农民被登记在哪个地主的地产簿里
,

他就是哪个地主的农奴
。 ”

追捕逃亡农奴

的时限延长到十五年
。

º 到十七世纪中叶
,

莫斯科国家农奴化的进程才 最后 完 成
。

164 9年沙皇政府召开绪绅会议
,

通过一系列法令
,

即历史上有名的
“ 16 49年法典

” 。

这

个法典废除了准许农民在
“

犹里节
”

前后迁移的法律规定
,

把所有农民按照地产登记

簿永久固着在领地上
,

追捕逃亡农奴不受时间限制
。

莫斯科国家的农奴制度在法律上

完全固定下来
。

莫斯科国家农民农奴化的过程
,

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

封建

采邑制的建立加速了农奴制的发展
。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
,

莫斯科国家封建制度的发展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

即由采

邑制取代世袭领地制的阶段
。

莫斯科国家的世袭领地制度到十五世纪后半期和十六世

纪出现了解体的某些征兆
。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

王公贵族和世袭领主的开支越

来越大
,

领地里的收入不能满足需要
,

因而落入高利贷者的罗网
。

高利贷者的盘剥使

世袭贵族日趋破产
,

他们不得不把领地转卖或典押出去
。

封建世袭领主的土地所有权

逐渐转到非贵族出身的封建地主之手
。

有些贫困化的波雅尔贵族及其子孙后代逐渐失

去社会地位
,

变成农奴或其他劳动者
。

其次
,

在诺夫哥罗德地区
,

除波雅尔贵族之外
,

又出现了拥有世袭领地的
“

居留人
”

阶层
。

他们出身平 民
,

具有政治
、

经济和组织才

能
,

.

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其中某些人甚至构成波雅尔贵族的反对派
。 “

居

留人
”

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对波雅尔贵族垄断土地的突破
,

因而是世袭贵族没落的征兆
。

随着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

为大公服役的军政入员按照等级和职位取得了

数量不等的采邑分封
。

采邑为国家所有
,

以服役为条件
,

分给军政人员暂时占有
。

领

受采邑的地主停止服役或者死亡
,

国家就要把采邑收回
。

莫斯科大公在征服诺夫哥罗

德
、

普斯科夫
、

波洛茨克
、

特维尔等地之后
,

没收当地世袭大贵族的土地
,

当作采邑

分封给服役人员
。

伊凡四世实行特辖制
,

又没收了国家中心地区大贵族的土地
,

分封

给特辖军人中小贵族
。

这样一来
,

既打击了或消灭了封建割据势力
,

又培植 了一批忠

于大公政权的服役贵族
。

这就是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质
。

在十五
、

十六世纪
,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莫斯科国家的农业逐渐走上商品

化的道路
。

农业商品化引起两种发展趋势
:
一是促进实物租向货币租的转化

; 一是促

进实物租和货币租向劳役租的转化
。

前种趋势因劳动力不足未充分发展起来
,

就被后

种趋势所吞没
。

莫斯科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
,

采取法律的形式把封建农奴 制 固 定 下

来
。

莫斯科国家的农奴制度正是在采邑制变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¹ º 《十一至十七世纪罗斯农民史料》

第 10 6一1而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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